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53所）
2009年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办法 
     根据教育部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2009年推荐免试工作通知的有关精神，为提高我所研究生招生工作水平，结合我所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凡具备以下条件者可向我所人力资源处研究生办公室提出申请。        

     一、申请条件           

     1、一般是全国“211”工程院校的优秀应届本科生，并获得所在学校的推荐免试生资格，推荐手续完备，材料齐全；        

     2、所学专业与我所专业相同或相近；        

     3、学习成绩优秀，专业成绩和综合成绩均名列本专业前茅；     

     4、道德品质良好，刻苦学习，勤于思考，有较强的创新意识、独立调查研究、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具备作为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能力和素质；在校期间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5、国家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合格（参加总分为100分的六级考试成绩不低于60分，参加总分为710分的成绩不低于430分），或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优秀。 

     二、提交材料 

     1、《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2009年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申请表》2份（可在我所网站www.i53.com.cn招生招聘专栏下载）； 

     2、在校学习成绩单1份，加盖学校教务部门公章； 

     3、提供申请者现所在院校教务处同意推荐免试的证明信（因本人所在学校教务处工作安排滞后，暂时不能盖章的，可以先由院（系）签署意见，复试时将教务处同意推荐的证明带来，并加盖公章），否则申请无效； 

     4、在核心刊物或会议上发表的高质量学术论文、出版物或取得具有学术水平的工作成果，提交复印件或证明信； 

     5、在学期间从事课外科技活动有获奖或突出表现，提交由院校教务部门出具并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其它各类获奖证书复印件各1份； 

     6、身份证复印件1份。 

     三、申请程序 

     1、符合条件且有意者最迟于10月15日前将填写完整的《山东非金属材料研究所2009年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申请表》(所在高校院系及教务部门推荐意见栏须盖公章)传真至我所人力资源处招生办，传真：0531-85951499(只传真此表，其他材料不必传真)，并电话告知。 

     2、请申请人将申请材料（统一用A4纸）直接寄（送）到我所人力资源处研究生办。 

     3、经我所审核后，对符合条件者由人力资源处电话通知来所进行复试，其复试要求参照2008年我所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办法，复试合格者由我所统一发接收函。 

     4、取得我所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资格的申请人必须到本人所在学校教务处领取网上报名校验码，凭校验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www.chinayz.com.cn参加200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考试方式选“推荐免试”，即在10月10日—10月31日内网报，然后于11月10日至14日内到申请人所在省（市）级招办指定报名点办理现场确认报名手续，凡未办理正式报名手续的推免生不能被录取。 

     5、接收推免生的工作（含复试和发出接收函）于2008年10月25日前全部结束。 

     四、其他    

     1、如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真实或不全，一经发现即取消申请人录取资格。 

     2、申请人在7-8学期学习成绩有不及格科目，受到纪律处分，我所不予录取。 

     3、已被接收的推荐免试生不得再参加统考。 

     4、毕业时须获得学士学位。若未获得学士学位的，取消其硕士生录取资格。 

     5、未参加我所组织的复试的推免生不能被录取。 

     五、联系方式：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田家庄东路3号人力资源处研究生办   

     邮政编码：250031 咨询电话：0531-85878189、85878177 

     六、本办法由我所人力资源处负责解释。   

